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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桂商院〔2015〕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学院《读者图书滞还费和遗失赔 

偿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各班级： 

根据自治区物价局、教育厅有关文件规定和学院有关制度精

神，重新修订了《读者图书滞还费和遗失赔偿费管理办法》。现将

文件印发给你们，请从即日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   

2015 年 4 月 15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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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者图书滞还费和遗失赔偿费管理办法 

 

图书馆是学院的文献资料信息中心，为了保证图书馆正常、有序、高

效地运行，最大限度地发挥馆藏资源的效用，更好的满足读者的需要，根

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、教育厅《关于规范我区高等院校服务性收费和

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桂价费〔2013〕1 号）中关于高等学校图书

馆服务性收费项目的有关规定，参照有关院校图书馆管理规定，并结合本

院实际，对原《图书、资料、报刊损失赔偿制度》（2008 年版）作修改，特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关于读者借阅图书滞还费 

凡向学院图书馆借阅图书超过规定期限未归还图书的，学院向读者收

取借阅图书滞还费，收费标准为 O.1 元/册.天。 

二、关于读者借阅图书遗失的赔偿费，分别按以下规定进行赔款 

（一）凡近 3 年内出版的，按原价的 2 倍赔偿； 

（二）凡 3 年以前至 5 年以内出版的，按原价的 3 倍赔偿； 

（三）凡 5 年以前出版的，按原价的 4 倍赔偿； 

（四）凡查不清出版时间的均以读者办理赔偿时间倒推至借出该书时

间再往前推 1 年累计； 

（五）凡读者购买同样新书籍赔偿的，需加收每册 3 元采编耗材及加

工费。 

三、操作办法 

读者到图书馆流通部（室）服务台办理上述手续并由流通部（室）值

班员工开具“读者缴纳滞还费或赔偿费或耗材加工费通知单”，一式 2 份，

一份交读者、一份由流通部（室）留存。读者持单于当月 25 日下午（如遇

双休日提前至周五下午）到学院财务处缴纳，由财务处建账管理。图书馆

流通部（室）派专人于每月交款日后到财务处核对缴纳情况并对未按时缴

纳者追缴。 

本规定自学院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凡与本规定不符的管理规定办法同时

作废。 

本规定由图书馆负责解释。 
 

 

 

  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2015 年 4 月 16 日印发  


